
《绿色锻造企业评价准则 第 2 部分 汽车模锻件企业评价》编制说明（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本项目是根据中国锻压协会关于下达 2020 年度团体标准制定计划，计划编号 TBJH/CCMI 004-2020，项目

名称“绿色锻造企业评价准则 第 2 部分 汽车模锻件企业评价”进行制定，牵头起草单位：安徽安簧机械股份有

限公司，计划完成时间 2021 年 7 月。 

2、主要工作过程 

起草阶段：计划下达后，2020 年 8 月初成立了“绿色锻造企业评价准则 第 2 部分 汽车模锻件企业评价”起

草工作组，由安徽安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牵头并担任主要起草工作，联合安徽省合肥汽车锻件有限责任公司、安

徽澎岩新材料有限公司、安徽天方工业工程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安徽工业大学、安徽工程大学、安庆师范大学

等相关人员组建了标准起草工作组。其中，2020 年 10 月—2020 年 12 月，进行了资料收集等调研工作，确定了主

要内容，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标准的草案；2020 年 12 月—2021 年 3 月，对标准草案进一步完善，形成了征求意见

稿。 

3、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其所做的工作等 

本标准由安徽安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合肥汽车锻件有限责任公司、安徽澎岩新材料有限公司、安徽

天方工业工程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安徽工业大学、安徽工程大学、安庆师范大学等共同起草。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的编制本着先进性、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标准总体结构与 GB/T36132—2018 通则提

出的相关评价指标体系要求保持一致，包括：基本要求、基础设施、管理体系、能源与资源投入、产品、环境排

放、绩效7个一级指标。本标准的制定充分考虑了《中国制造2025》要求以及锻造行业特点，以国家标准《绿色

锻造企业评价通则》和锻造行业相关标准与要求为基础，在我国锻造行业内建立绿色锻造企业评价指标体系，规

范绿色锻造企业的评价。 

2、标准主要内容 

本标准规定了汽车模锻件类绿色锻造企业评价的准则，包括总则、评价要求、评价程序。 

本标准适用于采用采用热模锻、锤锻等锻造方式生产汽车钢质锻件的企业及与实现绿色锻造相关各方。 

3、解决的主要问题 

为深入贯彻“绿色”发展理念，落实《中国制造 2025》全面推行绿色制造的战略部署，以及工业和信息化

部办公厅、国家开发银行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工业节能与绿色发展的通知》（工信厅联节〔2019〕16 号），引

导汽车模锻件企业充分发掘和利用各种现代技术和管理手段，有效整合生产过程中的资源，在锻造产品全生命周

期内实施绿色生产方式，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节约并提高能源和原材料利用率，减少或者避免污染物的产生

及排放，以更好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保护人体健康与安全，提高生产企业的综合效益，实现企业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的持续协调优化，培育锻造企业可持续发展新模式。 

企业是绿色制造的主体，对汽车模锻造件企业进行绿色企业评价，有助于在行业内树立标杆，引导和规范企

业实施绿色制造，实现企业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目前国内还没有统一的适合绿色锻造企业评价的标准，急需

制定具有行业特点的绿色锻造企业评价标准。作为评价绿色锻造企业和建设绿色锻造企业的依据。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本标准参照团体标准《绿色锻造企业评价准则 第 1 部分 法兰锻造企业评价》，结合安徽安簧机械股份有限

公司、安徽省合肥汽车锻件有限责任公司等汽车模锻件企业绿色企业评价要求编制《绿色锻造企业评价准则 第

2 部分 汽车模锻件企业评价》。在编制过程中主要验证不现设备不同工艺的能耗限值；主要技术指标有单位产品

钢材消耗限值、单位产品锻造加热能耗限值等。目前经过安徽安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合肥汽车锻件有限

责任公司等汽车模锻件企业在不同的热锻设备上件进行验证，本标准能够满足现有汽车模锻件企业绿色评价要

求，可以作为汽车模锻件企业的绿色锻造企业评价准则。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本标准制订按照面向市场、服务产业、自主制定、适时推出、及时修订、不断完善的原则。

本标准全面达到了《绿色工厂评价通则》（GB/T36132-2018）对绿色锻造企业评价的要求，通

过本标准的制定，可以进一步推进锻造企业绿色锻造企业的创建，指导企业提升绿色发展水平，

为社会、为企业创造更多价值。 

 

六、与国际、国外对比情况 

本标准没有采用国际标准。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未查到同类国际、国外标准。 

目前，国际上尚未有发布锻造行业绿色锻造企业评价相关标准；本标准采用了系统管理方法，基于风

险的思维和全生命周期思想，全面满足《绿色工厂评价通则》（GB/T36132-2018）对绿色锻造企业评价的要

求。本标准基本达到锻造行业国际先进水平。 

七、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本标准的性质为推荐性标准。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发布实施后，CCMI 将给相关企业寄送标准文本，并通过相关网站、期刊、会议等渠道宣贯本标准，



使广大企业了解、掌握、执行本标准。 

建议本标准批准发布 6 个月后实施。 

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